
 

SCT/46/4 

原文：英文 

日期：2022 年 10 月 31 日 

商标、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

第四十六届会议 

2022年 11月 21日至 23 日，日内瓦 

议事规则 

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

1. 商标、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（SCT）届会受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议事规

则》约束
1
，但 SCT通过的《特别议事规则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2
 

2. 关于 SCT 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及任期，SCT 在其第二届会议上通过的一条特别规则规定，“常设

委员会选举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，任期一年”。
3
 

3. 根据该特别议事规则，SCT 的现任主席和副主席是在 2022 年 3 月 28 日至 30 日举行的 SCT 第四

十五届会议上选出的，任期一年，到 2023年 3月结束。 

4.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（产权组织）成员国大会在第六十三届系列会议上决定，除其他外，修改

《总议事规则》第 9 条第(2)款规定的主席团成员（主席和两名副主席）的选举周期（即主席团成员的

任期从其当选的那届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开始），并对第 9条第(2)款作相应修正。
4
 

5. 为便于向《总议事规则》经修正的第 9 条第(2)款规定的新选举周期过渡，SCT 下届会议主席团

成员（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）的选举提前到 SCT 本届会议进行。根据经修正的《产权组织总议事规

则》第 9条第(2)款，当选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将在 SCT 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开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https://www.wipo.int/policy/en/rules_of_procedure.html。 
2
 https://www.wipo.int/policy/en/special-rules-of-procedure-wipo-standing-committees.html。 
3
 见文件 SCT/2/2 第 3 段。 
4
 见文件 A/63/5 Rev.第 16 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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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这将避免 SCT 根据《总议事规则》经修正的第 9 条第(2)款，在第四十七届会议上选举任期从该

届会议结束时开始的主席团成员，使第四十七届会议本身没有主席团成员来主持。 

7. 此外，结合上文第 2 段提及的 SCT 特别议事规则（即 SCT 选举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，任期一

年），《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》经修正的第 9 条第(2)款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：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在

SCT下届会议前结束，从而没有主席团成员主持该下届会议。如果选举后的那届 SCT会议安排在选举后

一年以上的时间内举行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

8. 为避免这种情况，同时遵守上述两条规则的精神，即让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在当选的届会的最

后一次会议后立即开始，以及提供连续性，使任期涵盖一届以上的届会，拟提出以下经修正的特别议

事规则： 

“SCT为两届连续的届会选举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。” 

9. 请 SCT： 

(i) 注意上文第 5 段所载的信息；并 

(ii) 通过上文第8段所述的经修正的特

别议事规则。 

[文件完] 


